一、名称
2026年上庄镇村庄水务设施巡查管理服务项目
二、项目概况
该项目计划由中标单位对我镇现状18个行政村庄配备相应人员(每村至少配备1名相应人员)，开展自备井管理，供水管网巡查、河道沟渠巡查、汛期村庄排水设施巡查等工作。
三、★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，一年协议期届满后，在不改变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情况下，可视服务情况经双方协商后续签协议。除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经本协议主管单位同意外，原则上续签次数不超过 2 次，总服务期不超过 3 年。

四、★服务范围
上庄镇18个行政村
五、★服务内容
对18个行政村，每村至少安排一名巡查人员，负责每天开展供水自备井运行巡查与计量水表读数，按要求定期对消毒设施添加药剂，确保供水设施、消毒设施正常运行，配合专业机构完成水质抽检。对水源地30米保护区范围内，排查污染隐患，确保水源周边无排污、垃圾堆放等污染源问题，关注水质变化情况，保障水源安全。如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并协助解决。根据取水许可证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，及时配合办理延续工作。按供水卫生管理相关要求，供水操作人员需办理健康证。
每日对镇域内所有河道、沟渠进行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联系管护单位清理。做好河道保护宣传工作，重点关注村庄人员密集居住区域的生活垃圾、倾倒污水、违建等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劝阻并上报。模板做到河道、沟渠巡查问题及时发现并调整管护单位解决，确保干净整洁。
对村庄供水管网开展日常巡查，发现管线破损、漏水等问题，及时联系村委会进行维修，弥补标准化管护缺失内容。具体工作以巡视为主要方式，并配合村委会对照户表计量设施，开展管线破损、漏水等隐患排查，避免造成水资源浪费。
每年6月1日至9月15日为北京市汛期，需对村庄开展降雨前、中、后期巡查工作，重点关注雨水篦子、排水管线、河道沟渠等设施排水情况，关注巡查村庄是否出现路面积水、河道沟渠堵塞等防汛隐患问题，与村委会、物业公司配合开展积水排除工作。
六、资金使用说明
上庄镇林业水务管理服务中心部门预算
七、★付款说明
服务费用按月支付，每月服务期满后，且经甲方考核合格。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提前开具符合国家规定的正式发票并交付给甲方。
八、★验收
采购人每月对中标方服务质量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，如中标方出现下述违约情形，且不及时整改的，可认定为不合格。
1. 未按约定频次、标准开展巡查工作，出现漏查、敷衍了事、未及时上报设施隐患故障等情况，可认定为违约。造成设施隐患扩大、设施损坏的，承担维修赔偿责任。
2. 弄虚作假、伪造巡查记录、台账资料，一经查实，扣除当月全部服务费用；累计出现2次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，中标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

